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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会商制度（草案）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充分发挥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区食安委”) 相关成员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和防范校园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风险会商是指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在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中，对日常监管、专项整治、抽检监测获取的食品安全高风险信息和投诉举报、媒体报道的负面信息，通过会议集体商讨的形式，共同分析研判校园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确定风险程度，并制定风险防控措施的过程。
第三条 风险会商坚持“汇总、研判、预警、处置”与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区食安办主任为风险会商召集人。根据会商议 题，区食安办主任可委托区食安办相关领导负责召集。会商会议应当定期(原则上每季度末召开一次)或遇有可能发生重大校园食品安全事件苗头时，可随时召集会商。
第五条 风险会商的主要内容：
(一)通报上次会议确定的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安全风险变化情况；
(二)讨论当前的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三)分析本季度校园食品安全属地责任落实情况；
(四)研判下一阶段校园食品安全高风险点及风险程度；
(五)研究确定校园食品安全防控措施并组织落实。
第六条 风险会商排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各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二)受理投诉举报及上级交办、部门转办事项中反映的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三)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中发现的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情况；
(四)公共媒体、社会舆情反映的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情况；
(五)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涉及的行业、地域特征等信息；
(六)校园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情况及掌握的违法犯罪情报线索；
(七)校园食品案件办理和宣传过程中可能引发涉众事件造成不稳定因素的风险评估；
(八)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倾向性、突出性的安全风险信息；
(九)其他需会商的事项。
第七条 对会商确定的风险点及风险程度，重点采取以下防控措施：
(一)明确牵头部门，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及时防控风险；
(二)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三)其他经会商决定需要采取的措施。
第八条 对会商确定的防控措施，按以下原则落实责任：
(一)对监管职责和责任明确的问题，由具体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具体措施并落实；
(二)对涉及多个成员单位的问题，由主要责任单位牵头，召集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制定具体措施并落实；
(三)对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重大问题由区食安办会议专题研究，统一组织落实。
第九条 相关成员单位应就防控措施落实情况、风险点变化及现状等及时进行跟踪、分析和整理，于下次会商会议予以反馈；遇重大事项，应随时反馈。
第十条 建立风险会商档案。相关成员单位应将校园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有关材料，及时归档保存。
第十一条 相关成员单位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会商通过的决定或事项。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向区食安办报告。
第十二条 参加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会商的人员应当遵守会议纪律、保密纪律和相关规定，不得无故缺席，对涉密内容和信息，不得透露。对指定参加会商的人员确实因故不能出席的，须事先向区食安办请假，并应委托本部门相关人员参加。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